
《营造法式》中关于建筑装饰的基本观点（邹其昌）

邹其昌 

《营造法式》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典”，北宋时期由李诫编著成书。该书体系严谨，内

容丰富，它把当时和前代工匠的建筑经验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对建筑这一“装饰化棚屋”

作了结构、装饰、工程等方面的全面阐释。 

我们先来看看中外建筑理论家关于建筑装饰的几种观点： 

杨鸿勋指出，建筑装饰 “首先是对建筑空间借以存在的结构、构造的美化。也正是因为这

种装饰和具有功利价值的构件、部件结合在一起，所以人们更感到它的美好。突出建筑材料

质地和色彩的特点和利用的合理性；突出结构构造的力学特点和技巧性；突出部件的功能特

点和实用效率感等美化加工，是建筑装饰的基本原则”。    

鲁斯认为装饰即罪恶的建筑功能主义；反对“多余的装饰”，现代装饰是淫秽的，具有色情

意味。“只在形式中而不是在装饰中寻求美是一切人性寻求的理想。”  

欧文·琼斯（Owen Jones）在1856年称装饰为“建筑成就的真正精华”，“只有装饰真正被

经常地用到，我们才能够看到建筑同时在多大程度上也是艺术家。它是凝聚于作品之中的周

到考虑和雅致的最好衡量标准。正确对待装饰是不容易的；而同时将装饰作为整件作品意图

的一种附加的美和表现则还要困难得多。”  

文丘里说：“建筑就是有装饰物的结构，但不要去建构装饰物”。 “结构性装饰物”即

“装饰化棚屋”的对立面就是“结构性的象征符号”的“鸭子”（“鸭子”不是一个太负面

的概念）。 

路易·沙利文（Louis Sullivan）：“我要说，为了美学的利益，我们在若干年内应当完全

避免装饰的使用，使我们的思想高度集中于那些造型完美且适度裸露的建筑上。为此，我们

不得不接受一些违心的事物，并通过对比懂得：当一个人以自然的、善意的和完整的方式思

索时，将会产生多么好的效果。然而，我们也学到：装饰是精神上的奢侈品，而不是必需

品。因为我们发现了未经装饰的物象的巨大价值，也发现了它们的局限性。我们内心中有一

种浪漫主义，一种强烈的表现它（浪漫主义）的愿望。我们直觉地感到那些强劲有力的体育

健儿式的简单形式将会从容不迫地穿上我们梦寐以求的衣着，我们的建筑将披上诗意和幻想

的外装。半掩在经过精选的织布机和矿山产品之中，他们将以双倍的力量吸引着人们，就像

一首以和谐的声音和美妙的旋律所谱成的乐曲一样。” 

建筑是装饰化的棚屋，这本来是作为后现代建筑的一种宣言，但更适合于称谓中国古代建

筑。可以说中国古代建筑是典型的“装饰化棚屋”。近千年前的中国宋代建筑大师早以专著

《营造法式》对这一“装饰化棚屋”作了结构、装饰、工程等各方面的系统阐释，可以说是

中国古代最完善地总结工匠创造“装饰化棚屋”的理论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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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对待建筑装饰的态度是很鲜明而辩证的。既强调装饰的重要性和审美性，同时

又注重装饰的合理性与功能性。如在充分展示建筑装饰的豪华与富丽“五彩遍装”等艺术效

果的同时，又注重惜金，反对奢靡浪费的过分“装饰”。这种装饰设计的辩证思想是《营造

法式》基本精神的体现。也是《营造法式》对《周易》体系和《周礼》体系的整合与发展。 

面对北宋当时经济繁荣，整个社会追求豪华之风，与之相映衬的是国库亏空与危机四伏的复

杂局面，《营造法式》本着节约的思想，对建筑营造的贪污腐化进行各方面的规范与制裁。

在装饰设计方面，《营造法式》既突出建筑的功能性结构，注重建筑的使用价值和可用性；

同时也注意建筑装饰所特有的审美性问题。这可能是一对矛盾，《营造法式》就是充分利用

这一对矛盾，在“卑宫室”的基调上，对建筑装饰的基本问题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如“格

子门”的类型与具体装饰，“平”的种类及装饰特征，“雕作”、“石作”，最为详细的是

“斗拱”与“彩画”。基本上可以说，除了“大木作”（还不是全部）、“壕寨”、“窑

作”等几个相关章节之外，《营造法式》大都在以其自身的语言形态讲述着“装饰”。这一

点，是使得《营造法式》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当然关于一部文献能否广泛流传，是有

诸多因素的。我以为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文献本身的强大冲击力，如它的内容

详备；第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政治、经济的原因等；第三是能展示人类的审美追

求，这一点是《营造法式》的本质特征，这也为后来中国建筑由“政治伦理型”转向“人文

审美型”起到了重大转折性作用。就目前所流传的相关建筑文献来看，《营造法式》之后，

建筑设计论著基本上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纯粹的建筑技术构造方面，以清工部《工程做

法》为代表；另一个是注重人文审美情趣的建筑设计艺术，以《园冶》为代表。这两个倾向

实际上是“建筑政治伦理型”和“建筑艺术审美性”两大类型。 

《营造法式》对石作、砖作、大、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可明

显地看到宋朝建筑在艺术形象和雕刻装饰加工等方面比唐朝建筑更加周密。柱、梁、斗拱等

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和构造方法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

法。这种加工往往采用准确的几何方法而取得。例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

线，就是用"卷杀"的方法进行制作的。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从而发挥

其装饰效果。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宋代建筑装饰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

的特征之一，它在《营造法式》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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